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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預算暨決算法 
108 年 03 月 14 日學生會學生議會常務會議增訂通過 

111 年 04 年 28 日學生會學生議會常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11 年 12 月 29 日學生會學生議會第三次常務會議修訂通過 

第 一 章 總 則 

第一條      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(以下簡稱本會)預算之編製、審議、成立、執行，以及決 

            算之編製、審議以及公告，依本法之規定。 

第二條      預算以提供本會於一定期間完成作業所需經費為目的。 

第三條      預算之編製及執行應以財務管理為基礎，遵守財務收支平衡的原則，並保留一 

            定的經費為下期業務執行所必須。 

第四條      本法適用於所有本校日間部合法成立之學生社團、自治組織及機構。 

第五條      各單位之預算未經立法程序者，稱預算案，其經立法程序而公布者，稱法定預 

            算。 

第六條      稱年入者，謂一學年之一切收入，及前學年之結餘，視為本學年之年入。 

第七條      稱年出者，謂一學年之一切費用，其預算預備金及前學年之結欠，視為本學年 

            之年出。 

第八條      稱備用基金者，謂提撥專款，其本金及利息皆可支用之經費，其目的在於維護 

            學生會財務運作正常。 

第九條      本會預算及決算，每一學年各辦理一次。 

第十條      本會不得於法定預算外，為動用公款或投資之行為。 

第十一條    本會非依自治規章，不得於法定預算外增加債務及處分公有財產。 

第 二 章 預算之編列暨審議 

第十二條    各學年總預算案，其編列期間自該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日開始，至暑假結束日 

            終止。 

第十三條    本會預算分下列各種： 

            一、總預算：為每一學年本會之年出、年入全部所編列之預算。 

            二、機構預算：為每一學年行政中心、學生議會、學生評議會三機構之各別預 

                算。 

            三、部門預算：為每一學年各機構所屬部門之各別預算。 

            四、社團預算：為每一學年各社團及各系學會所編列之預算。 

第十四條    學生會預算應設預備金，預備金分第一預備金及第二預備金。第一預備金設於 

            機構預算中，其數額不得多於機構預算百分之八。第二預備金設於總預算中， 

            其數額不得多於各機構預算總額百分之五。預備金計算時，應四捨五入至整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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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位。 

第十五條    若遭遇重大或緊急事件，得召開臨時常務會議並邀請相關人員出席，討論緊急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事態之臨時預算支用。 

第十六條    各單位編擬預算程序如下： 

            一、每學年初由學生議會寄發預算案繳交通知予各單位，並檢附相關文件及法 

                規。 

            二、各單位須於學生議會所定之期限內繳交預算案。若寄送之檔案格式不符， 

                或資料不齊，學生議會有權將其退件。逾期繳交者，由學生議會決議是否 

                予以補件。 

            三、預算案經財務部彙整為總預算，並將預算案逕付經費審核會議審核。若總 

                預算案年入及年出未平衡時，財務部部長應協同學生議會經審暨總務委員 

                會，召開預算平衡會議，邀請各單位負責人討論、協調，以求收支平衡。 

            四、學生議會於開學後兩周內召開經費審核會議，並依據經費補助細則之規定 

                審核預算，預算案經會議決議通過，方為法定預算案。 

            五、法定預算案經財務部彙整為三機構法定預算、部門法定預算、社團法定預 

                算及總法定預算，再由學生議會編制成本，且通知各單位負責人，並留檔  

                於財務部及學生議會。 

第十七條    第一學期總預算案，應在八月三十日前提交學生議會審議。 

            第二學期總預算案，應在經費審核會議前兩週提交學生議會審議。 

第十八條    學生議會審議學生會總預算案時，下列人員應列席說明： 

            一、學生會正副會長及行政中心各部門正副部長及正副處長。 

            二、社團及系學會申請學生會費之負責人。 

第 三 章 預算之執行 

第十九條    各單位收支預算，其入庫及解庫應由財務部依法定預算行之。 

第二十條    各單位預算之分預算不得互相流用，其分預算之細目預算如需流用，需經議會 

            同意，方得流用。 

第二十一條  各機構執行預算時，遇有經費不足之情形者，得支用第一預備金。前項經預備 

            金動用表，送請該機構首長核定後，始得動用，並知會學生議會及財務部。 

第二十二條  各機構有下列情形者，得支用第二預備金。 

            一、原列計畫費用因奉准修訂致原列經費不敷時。 

            二、原列計畫費用因增加業務量致經費增加時。 

            三、因應事務臨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時。 

            前項經費之動用，應填寫預備金動用表，送請各機構首長同意，經會務會議通 

            過後，始得動用，並知會學生議會及財務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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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條  若有下列情形者不得動用預備金： 

            一、經學生議會刪除之工作計畫或相關科目預算。 

            二、超過統一規定標準或不合本會法規之支出。 

第二十四條  財務部及學生議會對於各機構及其所屬單位執行預算之情形，得視事實需要， 

            隨時調查之。 

第二十五條  本會預算之執行，遇本會發生特殊事故而有裁減經費之必要時，得經會務會議 

            決議後，送請會長以命令裁減之。 

第二十六條  財務部應於開學日起六十日內，公布該學年會費收入及前期結餘款數額，若總 

            額低於法定預算時，應依前條規定裁減經費。 

第二十七條  本會動用預算程序及核銷方式，另定於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學生社團經費補助 

            細則。 

第 四 章 決算之編列 

第二十八條  本會各機構之各學期決算，應送學生議會審議。決算日為財務部繳交總預算案 

            後兩週內。 

第二十九條  本會決算分下列各種： 

            一、總決算。 

            二、機構決算。 

            三、部門決算。 

            四、社團決算。 

第三十條    各單位在學年內有變更者，其決算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            一、單位改組者，由改組後單位一併編造。 

            二、單位名稱更改者，按名稱更改之前後，分別編造。 

            三、數單位合併為一單位者，在未合併以前，各該單位之決算，由合併後之單 

                位代為編造。 

            四、單位之改組、變更之預算分立者，其未分立期間之決算，由原單位編造。 

第三十一條  本會各單位之決算，編造時，應按其事實備具執行預算表。 

第三十二條  前條執行預算表格，應分欄列明下列各數： 

            一、本學年法定預算數。 

            二、本學年實際收支數。 

            三、比較增減數。 

            四、說明。 

            五、審核結果。 

第三十三條  財務部將所有決算彙整後，編成總決算案，送請本會會長核定後，再轉送學生 

            議會。前項決算彙整應通知各單位查對，如發現其中有不當或錯誤，應通知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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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務部修正。 

第三十四條  該學年總決算案，應在該學年結束日後三個月內提交學生議會查核。 

第 五 章 決算之查核 

第三十五條  學生議會經審暨總務委員會應將稽查學生會各項預算執行情形，於學生議會常 

            務會議中報告並公布之。 

第三十六條  學生議會查核學生會總決算，應注意下列效能： 

            一、期入、期出是否與預算相符，如不相符，其不符之原因。 

            二、期入、期出是否平衡，如不平衡，其不平衡之原因。 

            三、有無違法失職或不當情事。 

            四、工作計劃已成與未成之程度。 

            五、其它有關決算事項。 

第三十七條  學生議會對查核報告中有關預算執行、政策之實施及特別事件之審核、救濟等 

            事項，予以查核。 

第三十八條  總決算查核後之數額表，由學生議會送請會長公告。 

第 六 章 附則 

第三十九條  本會交接時，財務部應將該學年經費動用予以結算後移交。前項結算及移交， 

            應經學生議會經審暨總務委員會簽證認可。 

第四十條    學生議會若發現有未依本法執行預算之情事，得邀請相關人員說明，若情節重 

            大或有不法之情事者，得依法提出糾正、彈劾案，必要時得交由學校處理或循 

            法律途徑解決。 

第四十一條  本法規定事項，有必要訂定施行辦法或表格者，由行政中心財務部與學生議會 

            經審暨總務委員會共同訂定之。 

第四十二條  本法經學生議會通過，由會長公告，自公布日起下一學期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 


